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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鼎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字型产品企业商用授权书 

授权书编号：EL-2020XXXX-XXXX 

授权企业：  

授权期间：自公元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授权字型： 

 

 

一、 授权范围： 

获得《字型产品企业商用授权书》许可使用后，您可以安装本授权书所授权之字型产品

于企业所有或符合下列目的之计算机上使用（包含桌机及笔电），安装之计算机台数不

限。被授权许可使用之字型产品，为素材或表现手段，可直接、透过外框转换或修改后，

用于设计自用之展示品、印刷品、多媒体广告和网站，且不限发行数量、发行方式及发

行范围。在本授权书有效期间内所制作之产出物，若不编辑变动，于有效期间届期后仍

可继续使用。 

(一) 以产生图形方式或将字型外框化后，允许微调，自行设计或委托他人设计企业名称、

标志或LOGO等做为自用。 

(二) 印刷品： 

自行设计或委托他人设计各种材质之书刊、杂志、宣传品、产品说明书、名片、信

封、产品包装等，并得自行印刷或委由他人印刷。 

(三) 多媒体广告： 

自行设计或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各类媒介广告，如海报、电视／电影广告、平面广告、

户外广告、网络广告、广告招牌、广告广告牌、告示牌等。 

(四) 网站设计使用： 

您可以自行制作或委托他人制作，于设计制作网站时，使用本服务以产生图形方式

设计自用网页。 

(五) 可携式电子文件： 

以自用为目的，使用本服务内嵌字型于产品手册、说明书、型录等可携式电子文件

（如PDF或ePub），该电子文件不得单独销售。若您有以提供第三方使用为目的，

替其他企业或客户制作可携式电子文件之需求，应另行洽询文鼎签订许可协议。 

(六) 软件应用： 

以产生图形方式应用于一般软件、APP应用软件或游戏软件。 

(七) 影视作品标题或字幕： 

以产生图形方式应用于电视、电影、影片、动画等影视作品之标题或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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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系企业： 

授权企业为关系企业时，本授权书之授权对象限定为授权企业所选定之单一母／子

公司、产品品牌或产品线。若有扩增授权对象，或集团企业有为整体关联（系）企

业统一洽谈商用授权许可之需要，则应根据关系企业母／子公司、产品品牌或产品

线数量另行洽询文鼎签订许可协议。 

(九) 若您有下列应用需求，必须另行洽询文鼎取得授权许可： 

1. 使用本服务产品中任何单字或多个字直接供自身或他人作为注册商标申请图

样之全部或一部。 

2. 将字体嵌入或转换成任何可替代原字型之数据（例如位图字体），应用于电

视、电影、影片、动画等影视作品之标题或字幕。 

3. 将字体嵌入或转换成任何可替代原字型之数据（例如位图字体），应用于一

般软件、游戏软件或 APP 应用软件。 

4. 使用本服务产品应用在包括但不限于电子书、电子杂志、可携式电子文件，

并进行销售或租赁。 

5. 以提供第三方使用为目的，替其他企业或客户制作可携式电子文件。 

6. 以提供第三方使用为目的，设计制作网站。 

7. 其他未经本授权书许可之各种使用。 

二、 知识产权： 

(一) 您同意文鼎拥有文鼎自有或经销之字型产品之名称、字体代码、字体数据和档案等

相关权利，包含且不限于知识产权，如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您同意文鼎字

型为文鼎无形资产，任何未经授权许可之使用，文鼎将依侵害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

处理。所有未在本授权书中授予您之权利，均归属文鼎所拥有。 

(二) 您仅得因备份存盘目的，重制一份本授权书所授权之字型档案，且您应善尽保存管

理该份重制物之责任。该份重制物必须完整保留文鼎自有或经销之字型产品所有知

识产权之声明及标示。本授权书解除或终止后，您应删除并销毁所有硬盘及储存媒

介中之本授权书所授权之字型原始及重制档案。 

三、 授权限制： 

(一) 您不得涂改、删除或以任何方法毁损本授权书所授权之字型上之著作权与商标权等

标示。 

(二) 您同意不以增添任何功能为目的而改变本授权书所授权之字型初设定，且不得进行

还原工程、反编辑、拆解锁定，以其他任何方式试图发现、改编、修改、转变、转

换或更改字型档案和字体数据原始码，或为其他足以影响文鼎权益之行为。 

(三) 除本授权书有明文规定者外，您不得重制、销售、出租、再授权、互易、出借、公

开展示或散布文鼎自有或经销之字型（包括且不限于CD光盘、DVD或其他储存媒介、

字型驱动程序、字体数据…等），或为其他足以影响文鼎权益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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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论有偿或无偿，您不得将文鼎自有或经销之字型外框化档案透过ASP（应用服务

供货商）或其他类似方法，进行销售、散布、出租、出借、再授权或其他足以影响

文鼎权益之行为。 

四、 责任限制： 

(一) 在您取得本授权书后九十（90）日内，文鼎向您保证本授权书所授权之字型将符合

基本档案之执行。如果您有保固需求，应在九十（90）日保固期限内，提供充足讯

息通知文鼎。如于保固需求提出后十（10）日内，本授权书所授权之字型产品仍无

法符合基本档案之执行，文鼎将退还您已支付之授权费用且无须负担任何损害赔偿

责任。 

(二) 除前项有限责任保固外，文鼎承诺，因用户许可证字体所引起的版权纠纷由文鼎负

全部责任。文鼎不保证使用本服务可能会获得之成果或结果。文鼎不对除字体版权

外的图片或文字讯息等元素作任何明示或暗示性之陈述或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不侵

害第三人之权利、易于销售性，或对于任何特定用途之适用性。除前述文鼎应负的

责任外，在任何情况下文鼎将不会对您或其他任何人，负责有关间接、附带或特殊

之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档案遗失、失去商业机会、储蓄损失，或第三人

对您任何索赔要求之损害，即使文鼎已被告知此等损害之可能性。 

五、 完整合意及授权终止：本授权书构成双方对字型产品授权使用完整合意，取代先前

所有口头讨论、说明或书面协议。本授权书仅得由文鼎具权限人员以书面签署后作

修改。如果您未能遵守本授权书各条款之规定，文鼎得单独径行终止本授权书，且

不影响文鼎对您损害赔偿请求之权利。 

六、 准据法及管辖：有关本授权书所引起之一切疑义、争执或纠纷，双方合意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并应以诚信解决之。若协商不成时，双方合意将争议提交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并依据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该仲裁裁决有拘束各方终局之效力。本授权书之任何部分被宣告无效或无法实施，

将不影响本授权书及其他条款之有效性。 

 

公元 2020 年   月   日 

 


